
釋憲聲請書

未院第二庭（審判長法官蕭忠仁、法 官 黃翊哲、法 官 李 明 益 ，下 

稱聲請人)於受理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 

理條例（下稱本條例）事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9年度年簡上再字第 

4 號）時 ，對於應適用之本條例第2 條 第 2 款 關 於 「中國青年反共救 

國團」部 分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依合理之確信，認其内容有 

牴觸憲法之情，乃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 

上形成確信上開規定違憲之具體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8條 之 1 

規 定 ，提出釋憲之聲請，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

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本 條 例 第 2 條 第 2 款 ：「本 條 例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 。 二 、社團專 

職 人 員 ：指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及其分社、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國童子軍總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世 

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三民主義大同盟 

等社團及其相關機構之專職人員。」（下稱系爭規定 1 )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依前條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 

應由核發機關自本條例施行後一年内，依下列規定以書面處分令領受 

人或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返還之：… 。二 、於政務人員 

以外之退休（職 、伍 ）公 職 人 員 ，由其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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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返還。」（下稱系爭規定2)等規定（系爭規定1 、系爭規定2 ，合稱 

為系爭規定），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並違反平等原則及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發生有牴觸憲法第 7 條 、第 1 5 條 及 第 2 3 條規定之疑 

義 ，爰聲請大院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並停止適用。

貳 、本件事實經過

緣訴外人林〇〇原為花蓮縣立〇〇國民中學教師，前經花蓮縣 

政府核定於民國8 7 年 8 月 1 日退休，並核定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 年 資 為 3 0 年 及 2 年 8 個 月 ；另因就讀國軍軍事學校基礎教育 

併 計 年 資 ，於 8 9 年 1 月 6 日以府人三字第141310號函重新核 

定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為 3 0年 及 3 年 4 個 月 ，並分別核給 

月 退 休 金 9 0 % 及 7 % 。嗣花蓮縣政府以1 0 7年 3 月 3 0 日府人 

福 字 第 1070057817號 函 ，將訴外人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扣除 

其曾任再審被告（即起訴時之原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下稱 

救國團）1年 資 2 年 8 個月（5 4年 3 月 至 5 6 年 1 0 月）後 ，變更核 

定訴外人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為 2 8 年 及 2 年 8 個 月 ，分別 

核給月退休金 8 8 % 及 6 % ，並重行核計每月退離給與。再審原 

告（即起訴時之被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爰依本 

條 例 第 5 條規定及花蓮縣政府上開重新核定結果，以 1 0 7年 5

該團已更名為中國青年救國團，並經内政部8 9年 1 0月 2 5 日台（89)内杜字第8929805號函同 

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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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1 日台管業三字第1071381805號 函 ，請再審被告繳還訴外 

人自退休生效日至 1 0 7年 5 月 1 1 日止溢領之新制月退休金新 

台幣（下同）2 1 萬 6, 3 8 8元（下稱原處分）。再審被告不服，提起 

訴 願 ，經 銓 敘部以 10 7年 1 1 月 9 日部訴決字第102 1號訴願決 

定書駁回其訴願。再審被告仍不服，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經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以 1 0 8年度簡字第 1 8號行政訴訟判決「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均撤銷」、「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壹萬陸仟叁佰捌 

拾捌元」。再審原告（即該案被告）不 服 ，提起上訴，經本院以 109 

年度年簡上字第 3 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再 

審原告仍未甘服，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 7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1 4款所定再審事由，向本院提起再審之訴。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與聲請人對本件所持之立場及見解 

一 、 關於本條例第 2 條 第 2 款（系 爭 規 定 1)違反平等原則部 

分 ：

(一）按 憲 法 第 7 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該規定 

不 僅 為 一 「主觀權利」（平等權），並 為 一 「客觀價 

值 / 規範」（平等原則），應適用於所有法領域，指 

導 行 政 、立法與司法，其 作 用 旨 在 「禁止恣意」一



不許國家以與事物本質無關之事由，實行差別待遇，

致 使 「等者不等之」（對相同事物，為不同之對待）

或 「不等者等之」（對不同事物，為相同之對待）2。

次按立法者是否以正確及充分的方式，獲得有關法 

律制定當時存在的事實基礎的知識，不僅是立法良 

窳的檢視標準，並可資為評斷立法恣意與否之依據； 

就釋憲機關而言，對立法者據以立法的事實進行認 

定 與 評 價 ，亦可以避免釋憲機關僅僅將憲法與法律 

條文進行概念性的比較，而做出與事實狀態不相符 

合 、形式化或是概念化的解釋3。

(二）本件系爭規定1 將包含救國團在内之社團專職人員 

列為本條例之適用對象，其立法理由說明：「明確界 

定本條例所定公職人員、社團專職人員及退離給與 

之 範 圍 ；『所定社團以過去政策決定從寬准予採計 

之社團及其相關機構為範圍』。」等 語 ，參照本條例 

第 1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我國早期政經環境特殊， 

部分社團專職人員年資經當時政策性決定從寬採

參見前大法官湯德宗於釋字第727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

謝明祐，立法事實的違憲審查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101年 6 月 ， 

第 2 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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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為 公 職 退 休 （職 、伍 ）年資並核發退離給與。惟 

審 酌 公 職 退 休 （職 、伍 ）年 資 之 採 計 ，向以行政機 

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中編制内有給專任之年資 

為 限 ，爰上述對於社團專職人員年資之採計規定， 

即與各公職退休（職 、伍 ）年資規範不合，應予檢 

討 處 理 。」等 語 ，可見立法者將救國團專職人員納 

為本法適用對象，乃因救國團與系爭規定1 所列各 

社 團 ，均 屬 「其部分專職人員前經從寬採計為公職 

退 休 （職 、伍 ）年資並核發退離給與之社團」，至於 

各該社團之性質及任務為何，均 在 所 不 問 。

.(三） 然 查 ，救國團之成立，乃係由行政院以4 1 年 5 月 

3 1 曰臺4 1教 字 295 3號訓令國防部依照「中國青年 

反 共 救 國 團 （按 ：即救國團前身）籌組原則」（下稱 

籌組原則），轉飭該部總政治部負責辦理。該籌組原 

則 第 3 點明訂： 「青年反共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 

政 治 部 。」並 於 第 5 點明文： 「青年反共救國團之 

組織及其系統如左：（一）中央設團務指導委員會， 

負責全國團務之設計指導，委員由總政治部聘請有 

關人士擔任之。（二）團務指導委員會下設中央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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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團部設團長一人、副團長一人，由總政治部報 

請國防部派任之。團長主持團務，副團長協助之。」 

國防部總政治部旋以4 1 年 9 月 2 日（41)茂菩字第 

1 3 1 5號函覆參謀總長，說明救國團籌備處已於 41 

年 8 月 1 日成立於北投政工幹校，並 檢 呈 「中國 

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會組織簡則草案」、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組織章程草案」及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制表」等 文 件 ，明 

訂團内組織（4 組 1 室）、執掌及主任以下各級幹部 

(副 主 任 、專 貝 、主任秘書、秘 書 、文 書 貝 、各組組 

長 、副組長、組員）及員工之軍事編階等，其中組織 

簡 則 草 案 第 2 條並規定：「團務指導委員會為全團 

團務之設計指導機構，設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由『行 

政院』聘 任 之 。」案經行政院以4 1 年 9 月 1 8 日臺 

4 1 教 字 第 52 6 5號令核定救國團籌備處所擬訂之各 

項章則草案，並修正組織簡則第2 條 為 ：「團務指導 

委員會為全團團務之設計指導機構，設委員 H■ —人 

至 十 五 人 ，由 『國防部』聘 任 之 。」救國團乃於同 

年 1 0 月 3 1 日成立。嗣 國 防 部 以 「該團（按 ：指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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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成立之初，所以隸屬本部管轄者，乃基於當時實

施學校軍詞（目前已改隸教育部主管），及舉辦青年 

戰鬥訓練之需要，如今該團工作經過十七年開創發 

展 ，業 務 日 增 ，影 響 日 廣 ，政府固畀以中興重任， 

而海内外青年，更寄予深切熱愛，故就其工作範圍 

與 任 務 言 ，已非本部權責所能承乏」為 由 ，呈請行 

政院解除該部與救國團之隸屬關係，經行政院以 58 

年 1 2 月 2 3 日臺五八(教）1 0 4 2 6號 令 准 ，救國團並 

以 5 9 年 2 月 2 7 曰（59)青 秘 字 第 03 1 2號代電請内 

政部准予核備為「社會運動機構 V ，經内政部以 59 

年 3 月 2 3 日（59)3. 2 4 台内社字第356080號准予登 

記備案1 * * * 5。上 開 事 實 ，除證諸前引文件外，行政院以 

7 5 年 1 月 2 1 日臺 7 5 專 字 第 137 0號函復立法委員 

質詢時，亦載述：「政府播遷來臺初期，由於戰亂未

1 該代電内容亦述及救國團解除與國防部隸屬關係後之組織性質，其内容略以：「本團自成立以

來 ，在名義上雖屬政府輔導青年機構，但為適應時代潮流及青年特性，在實施方式上則以社 

團型態推行各項青年活動，諸多便利，尤其對于國際青年之聯繫合作事項，頗收靈活運用之

效 。今後團務工作除遵奉行政院指示外，至於本團性質擬以『社會運動機構』形 式 ，俾利工

作推展 。 j

5 關於内政部准予將救國團核備為「杜會運動機構」之相關法令依據一節，經本院函詢該部， 

該部以109年 9 月 3 日台内團字第1090038235號函復略以：該 團 「備案」為 「社會運動機 

構 」之 程 序 ，並未依本部當時法令「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定之程序許可籌組並申請 

立 案 ，且未置法定人員等語（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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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中共學運之噩夢，猶 有 餘 悸 ，加以曰本曾對臺 

灣有五十年殖民地統治之遺毒仍在，先總統蔣公乃 

於民國四十一年青年節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提出組 

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之號召。當時有關單位即以 

擬訂籌組原則十二項，送經本院核准。基於實施中 

等’以上學校軍訓教育及舉辦青年戰鬥訓練之需要， 

故隸屬國防部，由本院轉知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籌 

組 ，並於民國四 H 年十月三 H 日正式成立救國

團 。嗣因青年活動逐漸展開，該團為適應時代潮流 

及 青 年 特 性 ，加強對青年之服務工作，乃報由本院 

解除其與國防部之隸屬關係，而於民國五十九年， 

依法向内政部申請登記，並經核准以社會運動機構 

登記備案辦理有關青年輔導工作及青年育樂活動。」 

等語綦祥。

(四） 由上述救國團籌組過程及其前期組織遞嬗歷程可 

知 ，救國團自成立後即隸屬於國防部，迄至行政院 

於 5 8 年 1 2 月 2 3 日令准解除兩者隸屬關係止，其 

形式上已具有政府組織的外觀；於 人 事 上 ，除前述 

救國團主任以下各級幹部之軍事編階、團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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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由國防部聘任外，依現有檔存資料，尚查得考 

試 院 於 4 4 年所辦理之特種考試臺灣省專科以上學 

校及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考試，亦 分 發 6 0 名 

及格人員（考 試 類 別 包 括 「一般行政人員行政組」、 

「財政金融人員」、「教育行政人員」、「土地行政人 

員」、「技術人員農業經濟組」、「技術人員化學工程 

組 」等）至救國團任職6 ; 而在當時兩岸軍事緊張對 

峙 、政 府 仍 將 「反攻復國」懸為國策之客觀環境與 

政治氛圍下，救國團本於其組織目的：「團結全國優 

秀 青 年 ，增進其智能、鍛 鍊 其 體 格 、訓練其工作技 

術 、培養其愛國精神、從事各種暫時工作，以爭取 

反共抗俄之勝利，達成復國建國之任務」7，以 「反 

攻 前 ，參加各種訓練、從事社會服務、協助文化宣 

傳 、社 會 調 查 、推 行 政 令 ，以及發動勞軍、從軍及 

總動員運動」為工作目標8，所 從 事 之 「實施學校軍 

訓 」、「青年戰鬥訓練」等 業 務 ，可認其乃係屬於國 

家為達成公共政策之目的，所設 之 組 織 體 ，即便以

銓敘部 109年 8 月 1 0 日部退二字第1094961362號 函 。

參見救國團籌組原則第2 點 。

參見救國團籌組原則第4 點 第 1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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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角度觀之，其性質上亦與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 法 第 3 條 第 3 款9 *、第 1 6條 第 1 項1(1所稱機關附屬

之訓練機構(行政機構)相當，只是在當時法令未備

之法制背景下，並無正式之法制稱謂而已；再參諸

公營事業機構為各級政府設置或控有過半數股份，

以 「從事私經濟活動」為目的之組織體，其編制内 

有給專任人員年資尚得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11，

救國團於隸屬國防部期間，既 屬 於 國 家 「為達成公

共政策之目的」而設之組織體或機構，其專任人員

年資尤應得以併計為公職人員退休年資。

(五 ） 救國團從成立至 5 8 年 1 2 月 2 3 日期間，既屬政府

組織的一部分，其並非人民團體或社團法人至明12。

然遍查本條例立法紀錄，不僅時代力量黨團所擬具

之 「公教人員退職退休給與併計黨務年資處理條例

草案」或委員陳其邁等2 0 人所擬具之「公教人員退

其規定内容為：「機 構 ：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 

織 。」

其規定内容為：「機關於其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 '職掌範圍内，得設附屬之實（試 ）驗 、檢 

驗 、研 究 '文 教 '醫 療 '杜 福 、矯 正 、收 容 、訓練等機構。」

參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6條及考試院依上開條文授權所訂定之「行 政 、教 育 、公營事業人員 

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敛官職等級辦法」"

即便在救國團與國防部解除隸屬關係後，其於 5 9年間亦係以「社會運動機構」之名義向内政 

部登記備案（内政部並非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定予以許可）。嗣 於 7 8年依動員戡 

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之規定，向内政部申請立案登記為杜會團體後，於同年 1 1月 2 1 日辦理社 

團法人設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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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退休給與併計黨務人員年資處理條例草案」，均

未就救國團與其他社團，或救國團於與國防部解除 

隸屬關係前、後之專職人員年資，依救國團之組織 

及其任務性質予以區別處理，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審查或黨團協商時，亦未見立法委員或與會 

政府機關代表就此部分有所說明或討論13，難認立 

法者就救國團曾經隸屬於政府之事實已充分審究， 

在此欠缺立法事實下，系爭規定 1 未就救國團與其 

他 社 團 ，或救國團於與國防部解除隸屬關係前、後 

之專職人員年資處理，本於事物本質之差異予以不 

同 規 範 ，自屬恣意立法而違反平等原則。本件再審 

原告既本於再審被告係屬於系爭規定1 所定義之社 

團 ，且前經花蓮縣政府適用系爭規定1 ，將訴外人 

任職於再審被告仍隸屬於國防部期間之年資予以 

扣 除 之 事 實 ，而以原處分請再審被告返還因併計訴 

外人任職再審被告期間年資所「溢領」之退離給與， 

本院於審查原確定判決時，自必須適用上開有牴觸 

憲法疑義之系爭規定1 ，而有就系爭規定1 之合憲

參閱立法院公報第106卷 第 11期 、第 106卷第 4 2期 。



性聲請大院解釋之必要。

二 、 關於本條例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系爭規定2 ) 侵害財產 

權及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部分：

(一）按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指國家機關在其權力作用 

上 ，應只考慮到合乎事物本質的要素，不可將與法 

律意旨及目的不相干之法律上及事實上的要素納 

入 考 慮 。縱使該其他條件本身具有獨特的目的，且 

有極為堅強的正當性並有法律依據，但若兩者間沒 

有 「正當關聯性」14，即不得將之聯結在一起，此為 

國家理性最低度的要求，亦為國家權力實質正當性 

的 要 求 。此一原則具有憲法原則之位階，而 屬 「合 

憲秩序」，與比例原則有關15。又 憲 法 第 1 5 條規定 

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 態 ，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 

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亦迭經大院著有多 

則解釋例闡釋在案16，是財產之存續狀態之保障，應 

係憲法保障財產權之原則。

大院釋字第612號解釋理由書載稱：「與規範目的之達成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不生違背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問題」（雙引號部分為本庭所加）。

李惠宗，「都是離職證明書惹的禍？道德義務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1期 ，2004年 8 月 ，第 14 8頁至第14 9頁 。

大院釋字第40 0號 、第 709號 、第 732號 、第 747號及第793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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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 查 ，本條例於立法過程中，主管機關銓敘部針對

前述由立法委員擬具之草案所提出之法案意見即 

表 示 ：「我國早期政經環境特殊，政府考量部分社團 

之設立目的、實際從事業務及人員進用方式、待遇 

支薪等均類同行政部門，爰陸續報經考試院同意相 

關年資採計規定。」17其中就救國團部分，考 試 院 58 

年 1 1 月 8 日（58)考台密二字第 238 5號令略以救國 

團專任人員服務年資於轉任其他機關應經銓敘之 

相當職務時，准予採計等語18，嗣因環境變遷，救國 

團等團體專職人員服務年資轉任行政機關職務時 

予以採計等規定，雖經考試院於 7 6 年 1 2 月 3 曰決 

議 廢 止 ，但仍基於法令不溯既往原則暨保障既得權 

益 之 考 量 ，就廢止前已任公務人員者，於 退 休 、撫 

卹 時 ，仍得併計專職人員年資19 *;復 於 9 5 年 4 月 20 

曰進一步決議不得繼續採計救國團等社團之專職 

人 員 年 資 ，並廢止銓敘部 7 7 年 8 月 7 曰（77)臺華 

特 二 字 第 185617號函2°。而教育人員部分，公立學

「參閱立法院公報第106卷 第 1 1期 、第 27 3頁 。

18銓敘部5 9年 4 月 1 7 日5 9 台為甄一字第05305號 函 。

19銓敘部7 7年 8 月 7 日（77)臺華特二字第185617號 函 。

銓敘部9 5年 5 月 1 2 日部退三字第0952643282號 令 。



校教職員退休年資之採計，向係參照公務人員退休

法 令 辦 理 ，是考試院於6 0年 1 2 月 7 日 發 布 「中華 

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暨公務人員服務年資 

互相採計要點」時 ，基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向為 

一致規定，教育人員亦比照辦理，教育部乃訂有「中 

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轉任教育人員服務 

年資採計要點」；嗣因環境變遷，經銓敘部檢討前開 

年資採計措施後，教育部亦配合分別於7 7 年 9 月 

1 4 曰廢止上開年資採計要點（溯 自 7 6 年 1 2 月 3 曰 

廢止），以 及 於 9 5 年 6 月 2 0 日以臺人（三 ）字第 

0950072395C 號 令 規 定 ，學校教職員曾任非屬於公 

部門服務年資或依其性質不宜併計為公務人員退 

休 、撫卹年資（含黨職年資）者 ，於 9 5年 4 月 2 0 曰 

後 ，不得採計為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21。是採計特定 

社團專職人員年資為公職人員22退 休 年 資 ，前已行 

之 有 年 。

(三 ） 前 揭 本 條 例 第 1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雖載稱：「公職

21參見教育部針對前述由立法委員擬具之草案所提出之法案意見，立法院公報，第 106卷 第 11 

期 ，第 27 4、2 7 5頁 。

22依本條例第2 條 第 1 款 規 定 ，該條例所稱公職人員，是 指 「公 務 、政務 '軍 職 、教 育 、公營 

事業及民選首長等人員，於 退 休 （職 、伍 ）時 ，採認本條例所定杜團專職人員年資併計核發 

退離給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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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 （職 、伍 ）年 資 之 採 計 ，向以行政機關、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中編制内有給專任之年資為限，爰 

上述對於社團專職人員年資之採計規定，即與各公 

職 退 休 （職 、伍 ）年資規範不合… 。」等 語 ，然大 

院釋字第 61 4號 解 釋 ，曾 就 「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 

業 人 員 者 ，其服務於公營事業之期間，得否併入公 

務人員年資，以為退休金計算之基礎」，明確闡釋： 

「憲法雖未規定，立法機關仍非不得本諸憲法照顧 

公務人員生活之意旨，以法律定之。惟關於給付行 

政 措 施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 

者寬 鬆 （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在 

此類法律制定施行前，曾任公營事業人員無從辦理 

併 計 年 資 ，主管機關自得發布相關規定為必要合理 

之 規 範 ，以供遵循。主管機關針對曾任公營事業之 

人 員 ，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其原服務年資如何併計， 

依法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或逕行訂定相關規定為 

合理之規範以供遵循者，因其内容非限制人民之自 

由 權 利 ，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 

原 則 有 達 。」該號解釋雖係就公營事業人員而發，

15



惟救國團專職人員服務年資於轉任公職人員時予

以採計之行政措施，既 係 「政府考量部分社團之設 

立 目 的 、實際從事業務及人員進用方式、待遇支薪 

等均類同行政部門」，並非恣意行之，隸屬國防部時 

期之救國團專職人員，復具有服務於政府之外觀， 

並從事有助於國家達成公共政策目的之職務，則參 

諸上開解釋意旨，前開併計年資之措施亦應認係屬 

政府本於照顧是類人員生活之意旨，而以發布函令 

之方式予以規範，其雖無法律明文規定，甚而不在 

3 2 年 2 月 1 0 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 

則 第 9 條所規定年資得合併計算之人員範圍内 23， 

然因此部分仍屬給付行政之性質，尚不得以此即認 

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四）準 此 ，政府部門採計再審被告專職人員年資為公職 

人員退休年資，並核發退離給與，乃係考量再審被 

告等社圑之設立目的、實際從事業務及人員進用方 

式 、待遇支薪等均類同行政部門，有 以 致 之 ，且再 

審被告在解除與政府部門（國防部）間之隸屬關係、

23該條規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之人員「曾任有給之聘用派用及軍用文職經兹敘部登記有案具有

任卸文件者，其年資得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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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年 1 1 月間向内政部辦理社團法人登記後，已單

純屬於社會運動機構或社團性質，自難認其有能力 

主 導 、形成或延續上開年資併計政策達近4 0 年之 

久 ；又再審被告專職人員於離職後是否轉任政府部 

严1(含教育部門，下同），甚而於政府部門退休，事 

涉專職人員生涯規劃問題，尤非再審被告所能預見 

或 決 定 。故該轉任之專職人員於政府部門成就退休 

要 件 ，並支領併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之退離給與， 

就其任職於再審被告期間之年資所核計之退離給 

與 ，如認此部分非屬國家所應核發，卻因退休人員 

前已受領致國家受有「損失」或 「損 害 」，亦不能僅 

因是類人員曾任職於再審被告，即認應由再審被告 

負責。又系爭規定2 之立法說明24，雖未言明應由經 

採認社團年資之領受人所屬社團返還「溢領」之退 

離給與之具體事由，惟參諸前開本條例第1 條所述 

本條例之制定理由，可認立法者應係認為該類退休 

人員所支領併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後之退離給與，

該條立法理由載稱：「一 、明定依前條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應予以 

返還及返還期限。惟鑑於政務人員係政治任命而為政策之決定者，應負政治責任，與其他公職 

人員所負擔之責任不同，爰明定政務人員應與開具其任職證明之社團負真正連帶債務。二 、應 

返還退離給與之領受人所屬社團拒未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返還溢領退離給與時，於本條第二項 

明定由核發機關依各公職人員所適用之退離給與追繳規定，進行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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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應由再審被告等社團支付，卻 因 「早期政經環境 

特 殊 ，部分社團專職人員年資經當時政策性決定從 

寬採計」結 果 ，導致再審被告等社團卸免支付依該 

段專職人員年資所核計之退離給與之責，而受有利 

益 ，故應由核發退離給與之機關予以追繳。然如前 

所 述 ，此類退休人員自再審被告離職後，是否轉任 

公職人員或於政府部門退休，並非再審被告所能預 

見 或 主 導 ，退休要件或退離給與標準亦非再審被告 

所 能 決 定 ，縱然該等離職人員事後確實轉任公職人 

員並退休，亦屬於偶然性之事實，自難認再審被告 

「原應」負有支付此段年資退離給與之責，並以其 

應支付而未支付致受有利益，而得命其繳還。是系 

爭 規 定 2 僅因退休人員曾在再審被告擔任專職人員， 

並因其服務之政府部門併計其社團專職人員年資 

為退休年資，即認應由再審被告負繳還依該段年資 

所核計並已由退休人員支領之退離給與之責，顯然 

並未建立應由再審被告負擔給付（繳還 ）義務之合 

理 聯 結 ，其以偶然性之因素為立法基礎，尤難認有 

何正當合理之關聯，自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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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而侵害再審被告財產存續狀態之財產權。

三 、 本條例第 4 條 第 1項固非經引為作成本件原處分之依據， 

惟基於與系爭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亦請大院併予審酌： 

依大院解釋實務，如認與釋憲聲請所涉及之法規條文具有 

重要關聯性者，雖 未 經 聲 請 ，亦酌情納入審查範圍25。經 

查 ，本件訴外人前經花蓮縣政府依本條例第4 條 第 1 項 

規 定 ，扣除已採計任職再審被告之年資後，重新核計其退 

離 給 與 ；而系爭規定2 之適用前提即為「依前條規定(按 ： 

即 第 4 條規定）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 

應由核發機關（於本件即再審原告）命經採認之社團專職 

年資所屬社團（於本件即再審被告）返還。惟本條例第4 條 

第 1 項因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及違反法律不溯及往 

原 則 ，前經本庭向大院聲請憲法解釋，業由大院編案為 

1 1 0年度憲三字第8 號 、第 1 0 號案 件 審 理 中 ，爰請大院 

將該條項規定併予納入本件審查範圍。

肆 、 綜 上 所 述 ，系爭規定 1 關 於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部 分 ，在 

欠缺立法事實的基礎下，就再審被告與其他社團，或再審被告 

於與國防部解除隸屬關係前、後之專職人員年資處理，未能本

2 5大院釋字第5 3 5 號 、第 7 0 9 號 、第 7 3 9 號 、 第 7 9 1 號至第79 3號及第78 5號等解釋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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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物本質之差異予以不同規範，自屬恣意立法而違反平等原

則 。系爭規定 2 則僅以退休公職人員（於本件指政務人員以外 

之退休公職人員）前曾任職於社團（即再審被告），並經採計其 

專職人員年資為退休年資後支領退離給與，而明文應由核發機 

關令領受人經採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返還，未察再審被 

告就該段年資之採計並無可資歸責之處，亦無因該年資採計而 

受 有 利 益 ，顯已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並因而侵害再審被告 

之 財 產 權 ，自難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聲請人基於 

確 信 ，認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提出上述客觀上形成確 

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爰請大院大法官本於「憲法守護者」 

之 地 位 ，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並停止適用，以維護人民權益。

此致

司法院

聲 請 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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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内 政 部 10 9年 9 月 3 日台内團字第1090038235號函 

【附件二】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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